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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0,331,36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341,545,619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6,000万股，并于2008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交易，发行上市后股本总额为401,545,619股。

（二）2009年4月16日，公司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00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401,545,61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该方案于2009年5月20

日实施，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522,009,305股，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变为444,009,3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5.06％。

2011年4月15日， 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201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61,

896,2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该方案于2011年5月27日

实施，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730,465,083股，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变为577,212,0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02％。

（三）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份总额为730,465,083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12,357,65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6.45％。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公司发行前做出的承诺

1、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1）发行前191名股东对所持股票的上市承诺

①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濮阳濮耐高

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②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始至第七十二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濮阳濮

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①本人在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③自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濮阳濮耐高

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其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发行前做出的承诺：

①截止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人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拥有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

份、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

②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竞争企业，也不会以任何方

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③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本人将来投资的企业在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将按公平、公开

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且不通过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

系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有损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3年4月2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0,331,36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65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全称

本次解除限售前

所持股份总数

①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前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②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前

所持无限售股份总数

③

（

股

）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④

（

股

）

备注

1

刘国耀

80,080 80,080 0 20,020

2

刘健耀

3,907,855 3,065,892 841,963 135,001

监事

3

黎芳

36,260 36,260 0 9,065

4

薛鸿雁

1,058,593 1,031,593 27,000 237,648

5

史绪波

49,810,525 49,357,969 452,556 12,000,075

董事

6

孟红涛

80,825 80,825 0 20,206

7

沈曦晨

13,588 13,588 0 3,397

8

陈孟文

292,325 287,325 5,000 68,081

9

孙志武

2,022,247 2,022,247 0 505,562

10

莫学民

13,672 13,670 2 3,416

11

李庆国

16,025 16,025 0 4,006

12

王廷力

410,174 410,174 0 102,543

13

刘德胜

71,565 59,565 12,000 5,891

14

张拥军

22,182 20,382 1,800 3,745

15

刘圣荣

796,148 678,148 118,000 81,037

16

许寒冰

13,617 13,588 29 3,375

17

陈蜜慧

39,818 39,764 54 9,901

18

党启刚

37,515 37,515 0 9,379

19

陈勇

176,608 176,608 0 44,152

20

闫瑞铅

63,073 57,073 6,000 9,768

21

刘玉章

47,769 38,769 9,000 2,942

22

陈磊

18,150 18,150 0 4,537

23

南继昌

21,191 17,243 3,948 1,350

24

宋世锋

116,493 106,493 10,000 19,123

25

于宗坤

27,048 24,036 3,012 3,750

26

周永彬

36,260 36,260 0 9,065

27

朱遂宾

14,806 14,806 0 3,702

28

张晖

59,939 59,939 0 14,985

29

赵祖志

90,461 70,461 20,000 2,615

30

易志明

1,000,049 999,787 262 249,750

高管

31

韩凤林

8,253,149 6,227,362 2,025,787 37,500

32

李彩霞

510,725 408,619 102,106 25,575

33

冯润棠

143,624 143,594 30 35,876

34

李修志

3,439 3,405 34 826

35

刘勇春

15,257 15,257 0 3,814

36

樊浩勇

14,732 14,732 0 3,683

37

童则明

98,942 84,332 14,610 10,125

38

王献廷

32,048 32,048 0 8,012

39

杜永彬

30,147 30,147 0 7,537

40

陈大伟

24,786 24,786 0 6,197

41

丁顺义

65,123 60,093 5,030 11,251

42

陈然

53,421 43,421 10,000 3,355

43

黄江文

490,806 369,980 120,826 1,875

44

张建科

29,466 29,466 0 7,367

45

杨志慧

38,768 38,768 0 9,692

46

柯美亚

83,138 62,804 20,334 451

47

彭坷

14,733 14,733 0 3,683

48

唐兵

3,772 3,772 0 943

49

张劲松

175,621 175,621 0 43,905

50

郭朝辉

108,417 108,417 0 27,104

51

吕宝丰

4,730 4,673 57 1,126

52

周萍

13,588 13,588 0 3,397

53

孙景轩

80,609 65,609 15,000 5,152

54

董艳辉

10,192 10,192 0 2,548

55

吕可智

643,384 643,384 0 160,846

56

王佑东

295,059 222,044 73,015 750

57

关少海

179,076 179,007 69 44,700

58

刘自军

376,163 316,163 60,000 34,041

59

刘少真

384,487 384,487 0 96,122

60

刘洪利

113,647 113,647 0 28,412

61

王晓贤

2,882,615 2,882,615 0 720,654

62

全宇红

260,007 260,007 0 65,002

63

钟建一

19,835,289 16,826,468 3,008,821 1,950,001

董事

、

高

管

64

贺中央

18,530,318 17,272,740 1,257,578 3,375,002

董事

、

高

管

65

范俊岭

254,058 197,294 56,764 6,751

合计

114,448,197 106,167,510 8,280,687 20,331,362

注1：上表中本次解除限售数量的计算公式为：④＝①×25％－③（其中③＝①－②）。

注2：上表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可减持的股份数量为2012年末持有股份数量的25％。

5、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65人为持有公司上市发行前已发行股份191名股东中的股东，不存在差异性。

6、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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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发行人” 或“光正钢构”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

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出具《股东承诺函》，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目前没有且将来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光正钢构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光正钢构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

权。

三、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5家投资者———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宏源期货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承诺，所认购的光正钢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该股票上市首日起限售期为12个

月。

四、保荐机构声明与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发行人律师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律师新疆天阳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声明：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

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暨上市

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会计师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计及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声明：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

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其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暨上市

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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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4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向5名认购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4,800万股，发行价格为7.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2,

274,250元，募集资金净额337,725,750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4,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2013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预登记手续， 上市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216,912,

000股增加到264,912,000股。

1、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4,259,920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38.85%；本次非

公行发行后，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4,259,920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数的31.81%，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NEO-CHINA� INDUSTRIAL� LIMITED持有公司12,371,760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

的5.70%；本次非公行发行后，公司股东NEO-CHINA� INDUSTRIAL� LIMITED持有公司12,371,760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总

数的4.67%，不是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之一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持有公司19,100,000股

股份， 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0%变为发行后的7.21%， 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2013-018

� � �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

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48,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2013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共有5名发行对象，股票发行价格为7.50元/股，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均为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年4月25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2013年4月25日（即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一节 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Guangzheng� Steel� Structure� Co.,Ltd.

股票简称：光正钢构

股票代码：002524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10日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5号

办公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董事会秘书：姜勇

注册资本：216,912,000元（本次发行前）

264,912,000元（本次发行后）

电话：0991-3766551

传真：0991-3766551

电子信箱：postmaster@gzss.cc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650100410000073

经营范围：钢结构网架工程承包壹级（以资质为准）、轻钢结构专项设计甲级（以资质为准）、金属材料、活动板房和建筑

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主营业务：钢结构网架工程承包、轻钢结构设计、金属材料、活动板房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

业）。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光正钢构于2012年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二）光正钢构于2012年4月20日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

发行人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有关的事宜。

（三）光正钢构于2012年5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四）光正钢构于2012年5月22日召开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修订议案。

（五）光正钢构于2012年7月9日召开第二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额度调整：将

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40,000�万元调整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3,000�万元。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2012年5月9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2012年12月14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2013年1月16日， 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4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4,800万股。

（七）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1、2013年4月11日，光正钢构和保荐机构共向92家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及其附件（含《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

下简称“《申购报价单》” ）等相关文件；其中包括：截至2013年3月29日收市后的发行人前20名股东（有5名股东无法取得联系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0家、证券公司10家、保险机构投资者5家、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

者42家。

2、2013年4月16日共有6家投资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式发至保荐机构，有效报价价格为6.85-7.68元/股。保荐机构

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

3、根据认购邀请书中关于发行对象的确定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

的原则、并以申购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及获配股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具体获配的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 配售股数

（

万股

）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

一期

27

号集合资金信托

1,91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杭州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

180

财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宋茂彬

180

财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杭州蓝孔雀化学纤维

（

股份

）

有限

公司

170

中国工商银行

-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0

财通基金公司

-

交行

-

富春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0

中国工商银行

-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0

财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

中国工商银行

-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财通基金公司

-

工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

中国工商银行

-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3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960

4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

资基金

280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0

5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0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合 计

4,800

（八）2013年4月1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112481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

至2013�年4�月19�日12:00�止，广州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360,000,000.00�元。

（九）2013年4月1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11248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3年

4月19日止，光正钢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22,274,250.00元后，筹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337,725,750.0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48,00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89,725,750.00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

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十） 本公司已于2013年4月22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发行时间：2013年4月11日到4月19日。

四、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五、发行证券的类型：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六、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4,800万股。

七、发行价格：广州证券与光正钢构根据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募集资金需求、公司二级市场表现等情况，最终确定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7.50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对于发行人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2年5月5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均价的90%并根据2011年度权益分配实施方案相应调整后的发行底价6.83元溢价9.81%；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前一交易

日（2013年4月15日）收盘价9.52元/股折价21.22%；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2013年4月16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日均价9.81元/股折价23.55%。

八、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6,000万元。

九、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22,274,250元，其中包括承销保荐费20,000,000元、律师费1,200,000元、验资及其他鉴证

费526,250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337,725,750元。

十一、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13年4月1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11248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3年4月19

日止，光正钢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22,274,250.00元后，筹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337,725,750.0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48,00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89,725,750.00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

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十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

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在增资完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户名：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账号：146001511010000176

账户开户行：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十三、 本公司已于2013年4月22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四、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以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配售规则，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最终确定了包括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在内的5名认购对象。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名称、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投资者

每档报价

（

元

）

每档数量

（

万股

）

配售数量

（

万股

）

获配金额

（

万元

）

限售期

（

月

）

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8 480 480 3,600 12

2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 1,910 1,910 14,325 12

3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7.51 960 960 7,200 12

4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 480 480 3,600 1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0 970 970 7,275 12

6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6.85 1,100 0 0 --

合计

4,800 36,000

（二）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

、

公司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

7

层

法定代表人 钱蒙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13

日

2

、

公司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法定代表人 杨秀丽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7

日

3

、

公司名称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5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4

层

4B

法定代表人 王化栋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商品期货经纪

；

金融期货经纪

；

期货投资咨询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成立日期

1995

年

5

月

2

日

4

、

公司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666.67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2905-2908

室及

30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鹏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18

日

5

、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阮琪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

可证件经营

】。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形成的关联关系外，5家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5家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认为：“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

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2011年度及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

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

十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承销商均具备

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及《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

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

规定。”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48,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价格为7.50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光正钢构，证券代码：002524，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13年4月22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2013

年4月22日获得《证券预登记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将于2013年4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2013年4

月25日（即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共有5名发行对象，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均为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

、

国有法人持股

2

、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89,198,328 41.12 9,600,000 98,798,328 37.29

3

、

境外法人股

5,451,960 2.51 5,451,960 2.06

4

、

自然人股

4,879,800 2.24 4,879,800 1.84

5

、

高管锁定股

1,979 0 1,979 0

6

、

基金

、

产品及其他

38,400,000 38,400,000 14.5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9,532,067 45.89 48,000,000 147,532,067 55.69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117,379,933 54.11 117,379,933 44.31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17,379,933 54.11 117,379,933 44.31

三

、

股份总数

216,912,000 100.00 48,000,000 264,912,000 100.00

二、新增股份到账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2013年3月29日，公司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1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38.85% 84,259,920 84,259,920

2 NEO-CHINA INDUSTRIAL LIMITED 5.70% 12,371,760 0

3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2.93% 6,360,620 5,451,960

4

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9% 4,106,400 3,079,800

5

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5% 4,022,640 0

6

乌鲁木齐绿保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52% 3,302,920 0

7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1.36% 2,952,739 0

8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1.18% 2,567,795 0

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0.92% 1,999,916 0

10

高有利

0.91% 1,976,069 0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1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31.81% 84,259,920 84,259,920

2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

安财富创赢一期

27

号集合资金信托

7.21% 19,100,000 19,100,000

3 NEO-CHINA INDUSTRIAL LIMITED 4.67% 12,371,760 0

4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3.62% 9,600,000 9,600,000

5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81% 7,454,069 0

6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2.40% 6,360,620 5,451,960

7

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5% 4,106,400 3,079,800

8

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2% 4,022,640 0

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1% 3,999,896 0

10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0% 3,700,000 3,700,000

三、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为：

项 目

2012

年

9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

（

元

）

2.36 2.71

项 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7 0.1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07 0.13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 目

2012

年

9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

（

元

）

3.17 3.62

项 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 0.1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06 0.11

注 1：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2011年12月31日和2012年9月30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注 2：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1年度和2012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数之和计算；发行后稀释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1年度和2012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及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9.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资产

481,701,204.44 501,951,256.67 571,434,725.72 240,445,844.36

非流动资产

366,764,473.11 235,314,113.37 121,131,408.70 101,263,272.37

资产合计

848,465,677.55 737,265,370.04 692,566,134.42 341,709,116.73

流动负债

277,738,739.89 178,274,693.31 164,214,536.26 202,098,088.91

非流动负债

68,677,800.00 69,578,250.00 60,471,350.00 9,853,200.00

负债合计

346,416,539.89 247,852,943.31 224,685,886.26 211,951,288.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2,049,137.66 489,412,426.73 467,880,248.16 129,757,827.8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收入

332,095,360.13 426,429,261.22 381,737,396.20 276,034,688.17

营业利润

17,312,113.75 23,151,578.46 23,664,715.90 21,755,574.08

利润总额

18,581,761.83 29,184,213.65 27,459,153.17 23,570,007.84

净利润

16,129,090.30 24,343,580.00 22,296,221.86 19,087,161.7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0,279.89 -12,623,924.10 -18,540,427.51 10,535,127.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126,941.98 -103,993,342.58 -23,663,588.16 -35,673,642.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51,303.52 -28,919,343.30 346,597,975.41 31,772,053.3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8,075,358.57 -145,536,609.98 304,393,959.74 6,633,533.72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2.9.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比率

1.73 2.82 3.48 1.19

速动比率

1.39 2.48 3.19 0.92

资产负债率

（

%

）

40.83 33.62 32.44 62.03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1.93 3.06 3.68 3.89

存货周转率

（

次

）

3.68 6.77 6.43 5.4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0.04 -0.07 -0.21 0.16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0.36 -0.81 3.37 0.10

财务指标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

收益

（

元

）

基本

0.07 0.13 0.14 0.28

稀释

0.07 0.13 0.14 0.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

产收益率

（

%

）

加权平均

3.25 5.10 16.02 15.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

（

元

）

基本

0.07 0.11 0.12 0.26

稀释

0.07 0.11 0.12 0.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

产收益率

（

%

）

加权平均

3.04 4.02 13.70 14.30

（二）财务状况分析

1、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不断增长，2010年、2011年和2012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分别达到38.29%、11.71%和41.29%，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6.81%、9.18%和11.94%。公司主要产品钢结构产品的设计、加工

和销售。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

2、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稳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基本保持稳定，且维系在较高水平，具有较好的资产

流动性和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此外，公司近三年一期未发生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总体来看，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不

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3、经营风险和持续经营能力

近三年一期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均较高。随着近几年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公司应收账款也相应增长。

从近年的经营历史来看，公司的主要欠款客户信誉良好，尚未出现不能回收货款的情况。因此，公司的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

能性较小，经营风险较小。随着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效益逐渐显现，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指标将得到进一步

改善。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东

保荐代表人 张昱

、

陈代千

项目协办人 王义

办公地址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19

楼

联系电话

021-20283112

传真

020-87325041

发行人律师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金 山

签字律师 赵旭东

、

常娜娜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新华南路

36

号世纪百盛大酒店

A

座

24

楼

、

25

楼

联系电话

0991-2822795

传真

0991-2825599

发行人会计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事务所负责人 朱建弟

注册会计师 朱瑛

、

徐珍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埔金融大厦

4

楼

联系电话

0991-8884503

传真

0991-8806098

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已与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

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广州证券指定张昱、陈代千为保荐代表人。

二、上市推荐意见

广州证券对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广州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无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查询地点

1、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5号

电话：0991－3766551

传真：0991－3766551

2、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9层、20层

电话：020-88836999

传真：020-88836624

3、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2013年 4 月 24 日 星期三

B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零一三年四月

证券代码：002037� �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3－15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联发

展"或"发行人"）公开发行不超过6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48

号文核准。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6亿元。

2013年4月23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

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

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8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3年4月24日面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行代码为"101698"，简称"12久联

债"； 将于2013年4月24日至2013年4月26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

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3年4月22日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久联发展2012年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3-023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恩替卡韦胶囊及恩替卡韦原料药

药品注册批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

公司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海思科"）于

2013年4月23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国家

5类化学药"恩替卡韦胶囊"及6类化学药"恩替卡韦原料药"的

《药品注册批件》。 恩替卡韦胶囊及恩替卡韦原料药的药品批

准文号分别为国药准字H20130031、国药准字H20133121，上述

药品批准文号的有效期均为至2018年4月11日。

恩替卡韦系抗乙肝病毒的一线用药，是目前已上市的核苷

类抗病毒药物中抗乙肝病毒活性最强、 耐药率最低的品种，可

以帮助病人长期控制病情、防止耐药发生，为美国肝病研究学

会、 欧洲肝脏研究学会、《日本乙肝防治指南》、《中国乙肝防

治指南》联合推荐品种。

我国目前有乙肝病人1亿多人， 是全球乙肝病人最多的国

家，每年因慢性乙肝及其引发的肝硬化、肝癌带来的经济损失

高达数千亿元，抗乙肝病毒药物的市场空间巨大。恩替卡韦自

2006年在国内上市以来， 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年销售增长率。目

前，恩替卡韦为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乙类药品，单品种销售额位

居肝病治疗药物前列。四川海思科生产的该产品上市后，将有

助于配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注射液构建"高效保肝+最强抗病毒"

的产品组合，巩固公司在肝病治疗领域的竞争优势，对公司今

后的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4�日


